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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主承销商”或“保荐人”）

作为有研金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有研复材”“公司”或“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 年修订）》（以下简称“《首发承销细

则》”）、《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以下简称“《承销业务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下简称“相关法律法规”）对有研金

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资格进行核查，出具本

核查报告。 

一、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一）发行人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 

2025 年 5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有研金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方案的议

案》等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议案。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2025 年 5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有研金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方

案的议案》等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议案。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审核 

2025 年 12 月 1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发布《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结果公告》，根据该公告内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于 2025年 12月 12日召开 2025年第 63次会议，

审议结果为有研复材（首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5 年 12 月 25 日，有研复材获得中国证监会于 2025 年 12 月 24 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有研金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5〕2916 号），同意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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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方案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13,043.5137 万股，约占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26.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为 50,167.3605 万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913.0541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并经核查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之间签署的认

购协议，拟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分别为： 

序

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名称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类型 

拟认购金额上

限（万元） 
限售期 

1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4,000.00 12 个月 

2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12 个月 

3 
西安三角防务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 12 个月 

4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2,000.00 12 个月 

5 
北京电控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2,000.00 12 个月 

6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 

首次取得发行人股份

之日起 36 个月及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孰晚为准） 

7 
国风投创新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业 

2,000.00 36 个月 

8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

人相关子公司 
4,000.00 24 个月 

注：上表中“拟认购金额上限”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股份认购协议中约定的认购金额上限。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同意发行人根据发行情况

最终确定其认购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发行证券数量 1 亿股（份）以上、不足 4 亿股（份）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数量应当不超过 35 名，战略配售证券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比例

应当不超过 30%。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认购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5%，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一条和《管理办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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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为中证投资、航宇科技、光韵达、三角防务、

中兵投资、电控产投、新疆众和、国风投创新基金。其中，中证投资为参与科创

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国风投创新基金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

投资基金下属企业，其他战略配售的对象均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

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在选取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方面，发行人根据以下标准遴选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在上游资源协同上能够加强保障发行人供应链安全。在产业链上游的核心设

备、关键材料及重要外协工艺环节，依托工艺技术积淀与资源优势，确保关键物

料与零部件的稳定供应。通过工艺融合与技术匹配，有效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制

造成本及相关费用，并以持续的运营协同强化供应链安全与成本管控能力。 

在下游市场与客户协同上支撑发行人健康可持续发展。拥有强大的品牌影响

力、广泛的渠道网络或稳固的核心客户群体，能够为业务拓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通过联合产品开发与精准客户导入，加速产品在目标市场的渗透与份额提升，同

时借助品牌联动与资源整合，释放规模效应，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增长。 

在新材料及零部件开发方面可形成技术互补。通过深化技术合作，形成技术

研发合力，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从而进一

步拓展新应用市场，实现市场协同效应，推动高端材料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化应用。 

（一）中证投资 

1、基本情况 

根据中证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截至方案出具日，中证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591286847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 2001 户 

法定代表人 方浩 

注册资本 1,300,000 万元（人民币元，下同） 

营业期限 2012 年 4 月 1 日至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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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中证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依法

成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中证投资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全资子公司，中信

证券持有中证投资 100%的股权。 

3、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中信证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持有其 100%的

股权，中信证券为中证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公告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

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另类投资

子公司。 

经核查，中信证券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中证投资属于“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

荐人相关子公司”，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中证投资直接持有发行人 1.39%的股份，并通过有研

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及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发行人 0.04%的股份。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中证投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6、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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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信证券 2024 年年度报告，中证投资总资产 2,918,684 万元，净资产

2,616,200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111,295 万元，利润总额 158,331 万元，净利

润 121,105 万元。中证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

购资金；同时，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中证投资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

金为其自有资金。中证投资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

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基于上述，主承销商认为，中证投资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资金均来自于其

自有资金，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首发承销细则》第五十条、

《承销业务规则》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7、股份限售期及相关承诺 

中证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24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中证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中证投资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

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基于上述，中证投资承诺的股票限售期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七条、《承销业务规则》第三十九条第（三）项的相关规定。 

（二）航宇科技 

1、基本情况 

根据航宇科技提供的营业执照，截至本方案出具日，航宇科技的基本信息如

下： 

名称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20115789782002N 

住所 
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阳科技产业园上坝山

路 

法定代表人 张华 

注册资本 19,062.5918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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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 2006-09-04 

营业期限 2006-09-04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

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

体自主选择经营。研制、生产、销售：航空航天器；航空、航天及其

他专用设备；船用配套设备；锻铸件；机械加工；金属压力技术开发；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维修服务；金属

材料及成套机电设备、零部件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商品、

技术除外）。 

经核查航宇科技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航宇科技为依法设立

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

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经核查，航宇科技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688239.SH。根

据其披露的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航宇科技的前十大

股东（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1 山东怀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8,427,948 20.16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国防军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333,406 3.32 

3 张华 6,131,580 3.22 

4 贵州省科技风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512,927 2.37 

5 四川发展引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838,314 2.01 

6 卢漫宇 3,119,138 1.64 

7 

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险-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

相对收益型(个分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 1.57 

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组合 2,402,892 1.26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公用事

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74,452 1.25 

10 

易方达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险-易方达国寿股份成长股票型组合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2,280,680 1.20 

合计 72,421,337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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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航宇科技的公示信息，航宇科技控股股东为山东怀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张华。 

4、战略配售资格 

1）投资者类型 

航宇科技，成立于 2006 年 9 月，于 2021 年 7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版上

市，是贵州省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航宇科技专注于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航

天运载火箭等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即精密环形锻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及国家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航宇科技是国内航空发动机

环形锻件的主研制单位之一，已成为中国航发集团、中航工业集团、航天科技集

团、航天科工集团等国内航空航天领域龙头企业的核心供应商。同时，航宇科技

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成功进入 GE 航空、普惠（P&W）、罗罗（RR）、赛峰（SAFRAN）

等全球主流航空发动机厂商的供应链体系，并实现批量交付。根据航宇科技披露

的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航宇科技总资产 47.0109 亿

元，净资产 19.8121 亿元，202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1743 亿元，净利润

1.4803 亿元。因此，航宇科技为大型企业。 

2）战略合作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航宇科技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潜在重点合作领域

如下： 

A、复合材料的精密加工与制造服务协作 

特种加工工艺配套：鉴于甲方金属基复合材料等产品的高硬度、高耐磨特性，

乙方具备电加工、特种线切割等非传统加工领域的较强研发以及制造能力，双方

拟依托乙方精密加工业务板块的制造与工艺研发能力，为甲方重点开发金属基复

合材料等产品的电加工（EDM/ECM）以及特种线切割工艺，为甲方提供外协加

工降本路径以及加工工序外委的产能资源，旨在解决新材料“成形难、加工难”的

行业痛点。 

加工服务延伸：双方拟建立长期稳定的工序协作机制。乙方视产能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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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的高性能复合材料产品提供从粗加工到精加工的工艺开发、外协加工配套服

务，协助甲方提升最终交付产品的尺寸精度与表面质量。 

B、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AMC）的工程化应用 

复杂构件成形工艺协作：结合甲方在铝基复合材料制备领域的技术积累，与

乙方在难变形材料环锻件领域的制造优势与客户资源，共同开展铝基复合材料在

航空航天结构件及发动机相关部件上的应用合作，开展成形工艺验证。 

材料数据积累与标准研究：双方拟就铝基复合材料在热加工过程中的组织演

变规律进行研发合作，逐步丰富材料加工基础数据，共同致力于推动相关材料行

业应用规范的建立。 

C、先进航空铝锂合金材料的产业链协同 

供应链保障与协作：围绕航空航天领域对高性能铝锂合金材料的需求，双方

同意建立长期稳定的沟通机制。在市场化原则下，甲方致力于提供高品质原材料

支持，乙方在同等条件下关注并评估国产先进材料的试用与验证。乙方将推广甲

方产品于现有终端客户开展原材料验证，乙方为甲方提供加工以及性能测试。 

全流程工艺优化：双方拟开展从材料制备到零部件成形的技术合作，旨在通

过优化成分与工艺匹配，提升大型铝锂合金零部件的综合性能一致性，共同提升

产品竞争力，实现产品推广于更广泛的应用。 

D、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部件轻量化技术路径合作 

新材料应用场景开发：针对新一代航空动力装置的轻量化趋势，乙方所生产

的航空发动机机匣、环形锻件等产品有较大的减重需求，双方将共同推广甲方的

耐热高强材料在乙方所生产的机匣、环形件等产品上的应用，旨在通过材料迭代

实现部件性能优化，从而获取在新的市场需求中抢占先机。 

成本优化与近净成形：结合甲方的材料制备技术与乙方的精密成形工艺，双

方拟共同开展提高材料利用率、降低制造成本的有效路径，提升供应链整体经济

效益。 

E、市场资源协同与行业拓展 

全球市场信息共享：借助双方在各自细分领域的市场地位，建立行业动态与

市场信息分享机制，协同关注国际航空航天市场对新材料、新工艺的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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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体系与认证支持：双方同意在特种金属材料的质量体系建设及行业准入

认证（如相关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方面开展经验交流与互助，助力国产高性能材

料融入全球航空产业链。 

综上所述，航宇科技具有发行人同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资源，与发行

人存在经营业务往来，未来航宇科技能够与发行人继续开展战略合作并增强发行

人市场竞争力，促进发行人提升盈利能力，航宇科技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航宇科技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航宇科技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核查，航宇科技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航宇科技已承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

投资方向。航宇科技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

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航宇科技 2024 年审计报告、

2025 年 9 月财务报表，航宇科技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

售协议所约定的认购金额。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航宇科技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航宇科技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三）光韵达 

1、基本情况 

根据光韵达提供的营业执照，截至本方案出具日，光韵达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787904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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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高发社区侨香路金迪世纪大厦 A 栋 1201 

法定代表人 曾三林 

注册资本 55,661.1391 万元人民币 

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10-25 

营业期限 2005-10-25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从事激光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激光及自动化技术在智能制造领

域的系统解决方案，激光器及相关元件、3D 打印设备、精密激光加

工设备、光机电一体化设备、智能电子产品、智能自动化设备、电子

工业专用设备制造、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电子测试

夹具、模具、自动化、电子设备及配件的设计、加工装配与销售；提

供激光切割、激光钻孔、激光焊接、激光表面处理、激光快速成型、

三维打印，生产和销售激光三维电路成型产品、激光快速成型产品、

三维打印产品、精密激光模板、精密金属零件、陶瓷元器件、复合材

料零件及相关电子装联产品；云平台的技术咨询，技术研发；物业租

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机械设备租赁。人力资源服务

（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光韵达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光韵达为依法设立并有

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

的情形。 

2、股权结构 

经核查，光韵达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300227.SZ。根据

其披露的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光韵达的前十大股东

（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1 侯若洪 44,490,626 8.18 

2 深圳市光韵达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498,000 4.69 

3 王荣 23,178,841 4.26 

4 姚彩虹 14,232,550 2.62 

5 孙丰 4,784,200 0.88 

6 吴巍 4,770,000 0.88 

7 黄峰 4,600,000 0.85 

8 陈潮怀 4,101,200 0.75 

9 林洁璇 3,673,500 0.68 

10 上海南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土资产睿翔六 3,173,100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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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合计 132,502,017 24.37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光韵达的公示信息，光韵达控股股东为深圳市光韵达科技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光韵达控股”）。1曾三林通过光韵达控股控制光韵达的表决权比

例合计为 19.75%，系光韵达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1）投资者类型 

光韵达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于 2011 年 6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版上市。

光韵达是国内激光技术应用的行业先锋与领军企业，成为国内首家激光应用领域

上市公司。光韵达以激光与工业互联为核心，通过内生创新与产业并购，战略性

布局电子智造与军工航空两大高端产业赛道，构建起精密制造、智能装备与系统

解决方案的完整产业能力。如今，光韵达已超越传统激光加工范畴，成长为横跨

电子信息与航空制造的一体化平台，持续引领产业向数字化、精密化与集成化升

级。根据光韵达披露的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光韵达

总资产 38.1044 亿元，净资产 16.6972 亿元，202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9.6478

亿元。因此，光韵达为大型企业。 

2）战略合作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光韵达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有研复材与光韵达旗下通

宇航空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并与光韵达其他业务板块推进协同合作。具体合作事

项如下： 

A、材料与工艺服务深化合作 

1、通宇航空将有研复材确定为核心战略供应商，建立年度采购计划与稳定

供货机制，持续向有研复材采购高性能金属粉末，并明确交付标准、质量指标与

 
1 根据《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光韵达股东侯若洪、王荣、姚彩虹将

其持有的光韵达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会议召集权、征集投票权以及除收益权和

处分权之外的其他权利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光韵达控股行使，光韵达控股实际享有 107,400,017股，为

光韵达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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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周期。 

2、双方积极开展热等静压等关键成形与后处理工艺服务合作，共同确定工

艺参数、验收标准与服务流程，形成规范化合作文件。 

3、双方基于零部件制造过程中积累的实际应用数据（如粉末成形性、致密

度、力学性能等），建立“材料—应用—反馈—迭代”的闭环协作机制，共同推动

材料性能提升与工艺适配性优化，保障供应链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B、联合市场开拓与客户开发 

1、依托通宇航空在航空工业集团和航天科工集团的下属主机厂和研究所的

深度合作，以及有研复材在高性能粉末材料领域的技术领先性，双方严格按照主

机厂需求，提供定制化“材料+制造”一体化解决方案，确保交付产品性能可靠、

质量达标、按期交付。 

2、面向新一代航空装备需求，双方主动前置参与预研、选材论证与工艺路

线制定，紧密围绕主机厂发展方向与技术规划，提供材料技术方案、工艺可行性

建议及配套支撑服务，以专业能力配合主机厂开展产品定义与方案优化，实现从

被动供应向主动协同支撑的能力升级。 

C、科研项目申报与成果转化 

以有研复材为材料技术牵头单位，以通宇航空为工程验证与应用场景主体，

联合策划并申报国家及省部级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科研项目，推动粉

末冶金新工艺、新材料的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落地。 

D、人才交流与能力共建 

建立常态化技术交流机制，根据合作项目实际需要，互派研发、工艺、检测

及标准化等相关领域技术人员，围绕材料表征、工艺窗口验证、无损检测、行业

标准等共同关注的技术环节，开展联合攻关与经验共享，推动技术体系的相互衔

接与协同能力提升。 

E、其他协同方向（光韵达其他业务板块） 

除通宇航空外，光韵达在导弹零部件（凌轩精密）、智能装备（金东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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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板块，亦存在与有研复材技术能力的匹配点。双方将在武器装备零部件领域

的应用上，推进针对高强度、耐高温及轻量化需求的金属材料研究；在智能装备

领域，推进智能化检测与工业互联技术支持的市场合作。 

综上所述，光韵达具有发行人同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资源，与发行人

存在经营业务往来，未来光韵达能够与发行人继续开展战略合作并增强发行人市

场竞争力，促进发行人提升盈利能力，光韵达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光韵达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

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光韵达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核查，光韵达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6、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光韵达已承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

资方向。光韵达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

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光韵达 2024 年审计报告、2025 年

9 月财务报表，光韵达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所约

定的认购金额。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光韵达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光韵达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四）三角防务 

1、基本情况 

根据三角防务提供的营业执照，截至本方案出具日，三角防务的基本信息如

下： 

名称 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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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7735087821G 

住所 西安市航空基地蓝天二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 严建亚 

注册资本 54,753.9288 万元人民币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 2002-08-05 

营业期限 2002-08-05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铸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

金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民用航空材料销售；通用零部件制

造；钢压延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电力设施器材制造；货物进出口；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材料制造；

汽轮机及辅机制造；汽轮机及辅机销售；船用配套设备制造；通用设

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轴承、

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金属

结构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民用航空器零部件设计和生产；金属船舶制造；

船舶制造；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火箭发动机研发与制造；民用航

空器（发动机、螺旋桨）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经核查三角防务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三角防务为依法设立

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

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经核查，三角防务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300775.SZ。根

据其披露的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三角防务的前十大

股东（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1 西安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00 10.96 

2 三森实业投资湖北有限公司 36,042,500 6.58 

3 西安鹏辉企业形象策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904,971 5.64 

4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000,000 5.48 

5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20,915,020 3.82 

6 严建亚 20,000,000 3.65 

7 庞文军 4,856,239 0.89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20,713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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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军工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736,498 0.68 

10 赵海霞 3,670,100 0.67 

合计 214,746,041 39.21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三角防务的公示信息，三角防务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1）投资者类型 

三角防务成立于 2002 年 8 月，于 2019 年 5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版上

市。三角防务主要从事航空、航天、船舶等行业锻件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和

服务。在航空领域，三角防务为我国军用和民用航空飞行器提供包括关键的结构

件和发动机盘件在内的各类大型模锻件和自由锻件。三角防务 400MN 模锻液压

机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开发，拥有核心技术的大型模锻液压机，同时也是目前

最大单缸力精密模锻液压机，解决了新机型超大尺寸、高强度、高精度锻件的国

内制造难题，设备总体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根据三角防务披露的 2025 年第

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三角防务总资产 85.8511 亿元，净资产

60.0791 亿元，202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4667 亿元，净利润 3.7545 亿元。

因此，三角防务为大型企业。 

2）战略合作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三角防务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潜在重点合作领域

如下： 

A、航空航天用先进金属基复合材料与精密锻造成形一体化生产项目 

围绕国产大飞机、军机、航空发动机、商业航天等型号的开发，依托双方已

有的铝基复合材料锻件批产技术基础，未来围绕铝基、钛基、钛铝金属间化合物

等轻量化高强材料，联合开展材料配方—坯料制备—等温锻造/近净成形全流程

技术攻关，重点解决航空航天领域复杂构件轻量化、高比强、长寿命问题。 

B、先进成型工艺与数字化制造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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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聚焦难变形材料成型、近净成型、智能锻造、复合成型等前沿工艺，共

建联合实验室与中试平台。等温锻造与复合材料成型耦合：依托有研复材国家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适配等温锻造的先进复合材料坯料，三角防务优化热力

场控制，提升构件尺寸精度与组织均匀性，降低废品率；大型多向模锻工艺联合

开发：依托三角防务全球最大的 12.5 万吨多向模锻装备，有研复材定制专用复

合坯料，开发复杂空心、多向分支结构件，突破传统锻造工艺限制；数字化与智

能化协同：结合三角防务的先进智能互联制造基地项目，共建材料-锻造数字孪

生平台，实现材料成分、锻造参数、性能数据互联互通；推进在线检测、智能调

控、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提升批产稳定性与交付效率。 

C、双金属复合结构与特种功能构件合作项目 

依托有研复材爆炸-轧制复合、热等静压复合技术，结合三角防务大型成型

能力和先进智能，面向热管理、抗腐蚀、抗冲击等场景，合作开发高导热复合材

料、双金属复合结构、功能—结构一体化构件，拓展产品领域应用。如航空耐蚀

/耐磨复合结构件：钛-钢、铝-钢复合板材成型飞机起落架舱、吊挂、连接件，兼

顾结构强度与耐蚀性。热管理与功能一体化构件：高导热石墨铝、硅铝复合材料

应用于航空电子设备舱、雷达结构件，满足机载电子高可靠散热需求。舰船与燃

气轮机复合构件：开发耐海水腐蚀、耐高温复合结构件，配套舰船动力系统与燃

气轮机，拓展高端能源装备市场。 

D、军民融合与技术成果转化 

双方可将已有的军工高强材料、精密锻造技术推广应用于民用航空、新能源

汽车、3C 电子设备、轨道交通轻量化构件，拓展民用市场空间。依托双方各自

的国家级、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申报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开展新一

代高温结构材料、超轻量化复合材料、极端环境服役构件等前沿技术研发，开展

先进技术成果转移和转化，抢占技术制高点。同时，共同参与航空材料、精密锻

件国家标准、军用标准、行业标准制定，共享核心专利，构建技术壁垒。 

随着国产大飞机规模化交付与下一代飞机的研制提速、新一代军机列装、航

空发动机国产化加速，航空航天高端结构件需求持续高增长。三角防务与有研复

材发挥材料龙头+制造龙头协同效应，在轻量化、高性能、低成本、批产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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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突破，有望形成规模化的航空结构件产业生态。双方从产品配套走向战略融

合，从供应链合作走向创新链共同体，将成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央地合作、

军民融合、材料-制造一体化的标杆典范，为国防现代化与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支撑。 

综上所述，三角防务具有发行人同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资源，与发行

人存在经营业务往来，未来三角防务能够与发行人继续开展战略合作并增强发行

人市场竞争力，促进发行人提升盈利能力，三角防务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三角防务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三角防务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核查，三角防务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三角防务已承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

投资方向。三角防务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

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三角防务 2024 年审计报告、

2025 年 9 月财务报表，三角防务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

售协议所约定的认购金额。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三角防务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三角防务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五）中兵投资 

1、基本情况 

根据中兵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截至本方案出具日，中兵投资的基本信息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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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095357036N 

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31 号院盛景国际广场 3 号楼 818 室 

法定代表人 史艳晓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4-03-18 

营业期限 2014-03-18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经济信息咨询。（“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

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中兵投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中兵投资为依法设立

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

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中兵投资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核查，中兵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兵投资提供的相关资料，截至本方案出具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兵器集团”）持有中兵投资 100%的股权，兵器集团为中兵投资

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兵器集团 100%的股权，因此，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中兵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20 

1）投资者类型 

兵器集团为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的骨干央企。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依靠力

量，兵器集团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的主

力军。兵器集团是各大军工集团中唯一一家面向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信

息支援部队以及武警公安提供武器装备和技术保障服务的企业集团，除了为陆军

提供坦克装甲车辆、远程压制、防空反导等主战装备之外，还向各军兵种提供智

能化弹药、光电信息、毁伤技术等战略性、基础性产品。同时兵器集团积极推进

军工技术民用化、产业化，集中力量打造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设备、铁路产品、

石油化工、特种化工、民爆、光电信息、北斗产业、智能制造、应急产业等先进

制造业板块和贸易流通、工程技术管理、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板块；大力发展

军贸、战略资源开发、国际工程承包、产品出口及技术引进等国际化经营业务。 

兵器集团现有 90 余家子集团和直管单位，主要分布在北京、陕西、内蒙古、

河南等 30 个省、市、自治区，在全球 70 余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100 余家境外分

子公司和代表处。截至 2024 年末，兵器集团人员约 22.6 万，连续 21 个年度和 7

个任期蝉联国务院国资委业绩考核 A 级，位列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第 160 位。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兵器集团总资产 6,171.37 亿元，净资产 2,660.15 亿元，

202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613.90 亿元，净利润 101.79 亿元,属于大型企业。 

中兵投资系兵器集团全资子公司，是集团开展股权投资、资本运作、金融服

务的专业平台。因此，兵器集团系大型企业，中兵投资系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此外，中兵投资近年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了上海友升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603418.SH）、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1517.SZ）、合肥颀中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688352.SH）、成都雷电微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1050.SZ）

等上市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项目。 

根据中兵投资提供的《关于印发<集团公司董事会对各子集团和直观单位投

资授权方案（2025 年版）>的通知》，兵器集团授权中兵投资在股票、债券、证

券投资基金、收益凭证、上市前股权融资（PRE-IPO）、底层资产符合监管要求

的信托产品和资管产品投资范围内开展金融投资业务。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2103081320319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91638679403687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9163867940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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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略合作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兵器集团、中兵投资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各方战略合

作主要内容如下： 

A、装备材料配套 

特种车辆、军工电子等装备对高强度、轻量化材料具有迫切需求，这类材料

更是保障装备核心性能、提升适应性的重要基础。有研复材已与兵器集团下属多

家单位开展合作：一是特种车辆方向，有研复材与兵器集团下属整车制造单位开

展合作，主要为铝基材料等，直接服务于特种车辆等重工型装备的生产制造，为

装备轻量化升级、性能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二是军工电子方向，有研复

材与兵器集团下属军工电子科研单位就铝基复合材料应用开展合作交流，铝基复

合材料是军工电子系统核心部件的配套材料，直接影响装置的精准度、稳定性。

中兵投资作为兵器集团全资二级子公司，是北方导航、光电股份、内蒙一机等多

家装备龙头企业的重要股东，同时与兵器集团内部多家产业单位具有长期合作关

系，将依托兵器集团产业布局优势，积极发挥资本运营与资源整合能力，推动有

研复材与兵器集团下属单位持续深化高性能材料在装备领域的应用合作。 

B、高端复合材料研制 

高端复合材料是突破装备性能瓶颈、实现国防科技自主可控的关键材料，有

研复材在高性能材料领域深耕多年，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成熟的研发体系和丰

富的工程化研制经验。目前已与兵器集团下属多家单位展开科研交流，产品以铝

基复合材料为主，为后续实现型号配套、批量应用筑牢技术根基，加速推进我国

装备材料的自主化替代进程。中兵投资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资源整合作用，积

极推动有研复材与兵器集团下属更多科研院所、装备制造单位开展技术对接，进

一步提升我国装备的核心性能和综合竞争力。 

综上所述，中兵投资和兵器集团具有发行人同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资

源，目前在部分材料应用领域兵器集团下属企业已与发行人开展合作研发，未来

中兵投资和兵器集团将继续协调兵器集团下属企业与发行人开展战略合作，中兵

投资能够增强发行人市场竞争力，促进发行人提升盈利能力，中兵投资属于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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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兵器集团的下属企

业。中兵投资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

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中兵投资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核查，中兵投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中兵投资已承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

投资方向。中兵投资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

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中兵投资提供的 2024 年度审计

报告、2025 年 12 月财务报表，中兵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

战略配售协议所约定的认购金额。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中兵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中兵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六）电控产投 

1、基本情况 

根据电控产投提供的营业执照，截至本方案出具日，电控产投的基本信息如

下： 

名称 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681951767F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 5 号 C 区 5 层 502 

法定代表人 吕延强 

注册资本 185,670.66 万元人民币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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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2008-10-30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电控产投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电控产投为依法设立

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

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电控产投提供的股权结构并经核查，电控产投的股权结构如下：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000725.SZ）为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根据其披露的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京东方的控股股东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

控”），其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1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4,063,333,333 10.86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04,795,565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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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22,092,180 2.20 

4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718,132,854 1.92 

5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666,195,772 1.78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26,033,147 1.67 

7 福清市汇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38,599,640 1.44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51,960,023 1.21 

9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

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352,000,000 0.94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 3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37,271,700 0.90 

合计 11,280,414,214 30.15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城”）（600658.SH）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根据其披露的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电子城的控股股东为北京电控，其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1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508,801,304 45.49 

2 孙金海 18,574,384 1.66 

3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14,440,816 1.29 

4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747,290 1.23 

5 钟格 12,680,000 1.13 

6 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4,098 0.89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全指房

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493,520 0.76 

8 苏州创朴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08,700 0.56 

9 北京市将台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4,582,430 0.41 

10 颜学良 3,671,800 0.33 

合计 601,204,342 53.75 

北方华创创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创创投”）为北方华创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华创”）的全资子公司，北方华创（002371.SZ）

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根据北方华创披露的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北方华创的实际控制人为北京电控，其前十大股东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1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0,537,223 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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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2,487,100 12.77% 

3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67,436,337 9.31% 

4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36,203,942 5.00% 

5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8,591,904 1.19%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363,309 1.02% 

7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6,392,873 0.88% 

8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5,335,072 0.74%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323,672 0.73%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国证半导体

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854,900 0.67% 

合计 474,526,332 65.52%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电控产投的股权结构图及其出具的确认函，北京电控持有电控产投 50%

股权，为电控产投的控股股东，并作为控股股东或间接控股股东通过京东方、华

创创投和电子城间接控制电控产投 50%股权的表决权，因此，北京电控合计直接

及间接控制电控产投 100%股权的表决权，北京电控为电控产投的控股股东。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北京电控 100%的股权，因此，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为电控产投的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1）投资者类型 

北京电控是北京市国资委授权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业的国有特大型高科

技产业集团。北京电控旗下拥有 16 家二级企业（含 4 家上市公司），从事产业

涵盖半导体显示、集成电路装备、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装备、仪器仪表、新能源、

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领域。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电控总资产 5,534.38

亿元，净资产 2,654.91 亿元；2024 年度北京电控营业收入 2,354.36 亿元，利润

总额 95.01 亿元，净利润 72.54 亿元，规模效益位居市属国企前列，属于大型企

业。 

电控产投构建北京电控“产业+资本”发展模式的重要支撑，致力于成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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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控专业资本运作、股权投资及产业未来布局的重要资本支撑平台。电控产投依

托于北京电控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雄厚的产业基础，专注基金管理和股权投资。

截至 2025 年底，电控产投共主导、参与投资 9 只基金，基金总规模 141.14 亿元。

完成燕东微、诚志永华、屹唐股份、西安奕材、摩尔线程等股权直投项目投资。

主要围绕集成电路、显示领域的上下游产业链开展投资以及资源整合。电控产投

作为北京电控的控股子公司，系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此外，电控产投近年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了摩尔线程智能科技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688795.SH）、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8729.SH）、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783.SH）等上市公司的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项目。 

2）战略合作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北京电控、北方华创、电控产投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

各方战略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电控产投控股股东为北京电控，北京电控为北方华创的控股股东。北方华创

是目前国内最大半导体设备平台，产品布局覆盖刻蚀、薄膜沉积、清洗、外延等

核心工艺设备，半导体设备的工作环境要求苛刻，对制造材料的各项性能要求苛

刻。本次投资后，北京电控将依托在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的产业优势及对实控企

业产业资源的调配能力。首先，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发行人产品和技术在北

方华创设备产品中的适配、验证和应用，加速发行人产品技术导入与市场化进程。

其次，在发行人产品满足北方华创技术规范与采购标准的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

发行人相关产品和服务，支持发行人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发展。最后，根据各自

技术特点和能力，通过双方联合开展技术开发，不仅可以加快发行人在半导体材

料零部件业务的研发与验证进展，为发行人新业务增长持续提供应用机会，同时

还可以提升北方华创供应链安全。 

综上所述，电控产投具有发行人同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资源，在半导

体设备零部件等领域电控产投能够协调北京电控控股企业与发行人开展战略合

作，电控产投能够增强发行人市场竞争力，促进发行人提升盈利能力，电控产投

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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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电控产投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

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电控产投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核查，电控产投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电控产投已承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

投资方向。电控产投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

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电控产投提供的 2024 年度审计

报告、2025 年 9 月财务报表及《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战略配售

资金来源的说明函》，电控产投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所约定的认购金额。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电控产投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电控产投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七）新疆众和 

1、基本情况 

根据新疆众和提供的营业执照，截至本方案出具日，新疆众和的基本信息如

下： 

名称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000228601291B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喀什东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孙健 

注册资本 140,371.2011 万元人民币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 1996-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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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1996-02-13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发电；经营道路运输业务；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经营；高纯铝、电子铝

箔、腐蚀箔、化成箔电子元器件原料、铝及铝制品、铝合金、炭素的

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金属门窗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本企业生产废旧物资的销售；非标准机加工

件、钢结构件、机电产品的制造、安装、销售；金属支架的制造、安

装及电器设备安装；线路铁塔的制造、销售；金属幕墙建筑；冶金工

程施工；炉窑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防腐保温工程施工；设备维修；

焊剂销售；电解及相关行业配套的设备、配件、材料的销售及提供劳

务、技术服务；材料加工；矿产品、农产品、燃料油脂、机械设备、

电子器具、建筑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新疆众和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新疆众和为依法设立

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

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经核查，新疆众和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600888.SH。根

据其披露的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新疆众和的前十大

股东（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516,639,644 36.81 

2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93,348,275 6.65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204,786 0.87 

4 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575,826 0.68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10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710,505 0.55 

6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6,523,241 0.46 

7 何其守 5,935,650 0.42 

8 韩智君 5,600,700 0.40 

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中证红利低

波动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358,457 0.38 

10 何其勇 5,038,700 0.36 

合计 667.935,784 47.58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电工”，股票代码“600089.SH”）为新

疆众和控股股东，根据其披露的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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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1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581,077,428 11.50 

2 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30,415,872 6.54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5,678,179 2.29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6,007,975 1.70 

5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7,472,729 1.34 

6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7,472,679 1.34 

7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67,472,679 
1.34 

8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7,472,679 1.34 

9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7,472,679 1.34 

1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7,472,679 1.34 

11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7,472,679 1.34 

12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7,472,679 1.34 

13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7,472,679 1.34 

14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67,472,679 1.34 

合计 1,787,906,294 35.43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新疆众和的公示信息，新疆众和的控股股东为特变电工，实际控制人为

张新。 

4、战略配售资格 

1）投资者类型 

新疆众和，于 1958 年建厂，1996 年 2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是铝

基新材料产业的技术引领者和全球供应商。新疆众和历经 60 余年的发展，已成

为中国战略性新材料产业的核心骨干企业，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铝加工十强

企业，积极构建以“能源-氧化铝-电解铝-高纯铝-电子铝箔-电极箔”铝基新材料循

环经济产业链为主体，集冶金技术服务、智慧物流、镁基资源开发协同发展的产

业格局。根据新疆众和披露的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新疆众和总资产 197.9193 亿元，净资产 122.9133 亿元，2025 年 1-9 月实现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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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59.5722 亿元，净利润 5.3430 亿元。因此，新疆众和为大型企业。 

2）战略合作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新疆众和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潜在重点合作领域

如下： 

A、航空航天等高端装备用高强韧铝合金技术优化与生产制造项目 

依托甲方在第四代高强高韧铝合金等领域的技术积累，结合乙方的全产业链

制造能力，共同开展技术优化与产业化落地。甲方提供材料配方设计、关键装备

能力提升和核心工艺参数等技术支持，破解材料冶金质量、轻量化与强度平衡的

关键难题；乙方负责优化生产流程，提升铸锭成功率与材料均匀性，实现航空锻

件、航天器热控系统用型材等产品的规模化、稳定化生产，满足运载火箭、直升

机、固定翼飞机、导弹火箭等高端装备的批量供货需求，进一步巩固进口替代优

势。 

B、3C 及半导体用特种铝合金研发与量产项目 

针对 3C 领域对材料轻量化、光亮化和高刚度的需求，以及半导体设备对高

纯净、高耐腐蚀材料的要求，双方联合开展特种铝合金研发与量产。甲方主导 3C

领域超高强度和光亮化特种铝合金，以及半导体领域高纯和高耐蚀特种铝合金的

研发，研究内容包括特种铝合金成分优化设计、电磁辅助熔铸工艺、塑性加工和

热处理工艺开发等，形成主导工艺和工艺文件；乙方利用新疆众和超高纯铝原材

料和全流程产业链等优势，将甲方的产品工艺在新疆众和产线进行落地和批产；

双方联合攻克材料强度、纯度、高亮化和耐蚀性等技术难题，甲方基于前期在 3C

和半导体领域的成功经验，主导相关产品在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半导体领域的导

入和应用，乙方主导特种铝合金的稳定量产，优势互补推广应用。 

C、分工协作体系构建：制造与市场售后专业化协同 

建立分工协作模式，实现优势互补与效率最大化。新疆众和聚焦生产制造环

节，依托成本与产能优势，保障产品稳定供应与成本竞争力；有研复材发挥市场

渠道优势，负责客户开发、订单对接、技术方案输出及售后服务，提供从材料选

型到应用适配的全流程支持，提升客户满意度与市场份额，形成“制造端高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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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市场端精准对接”的良性循环。 

D、共建高端铝基结构材料先进技术中心 

联合组建高端铝基结构材料先进技术中心，整合双方研发资源与人才力量，

聚焦三大方向开展工作：一是针对航空航天、3C 和半导体等领域的前沿需求，

布局下一代高纯铝基新材料的预研；二是推进现有技术的标准化与迭代升级，提

升产品性能指标与生产效率；三是开展产学研合作，培养高端材料研发与制造专

业人才，构建“研发-转化-产业化”的闭环创新体系，打造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

铝基新材料技术创新高地。 

综上所述，新疆众和具有发行人同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资源，与发行

人存在经营业务往来，未来新疆众和能够与发行人继续开展战略合作并增强发行

人市场竞争力，促进发行人提升盈利能力，新疆众和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新疆众和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新疆众和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核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新疆众和持有

发行人 517.86 万股股份，占比为 1.39%，除上述关系外，新疆众和与发行人、主

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6、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新疆众和已承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

投资方向。新疆众和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

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新疆众和 2024 年审计报告、

2025 年 9 月财务报表，新疆众和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

售协议所约定的认购金额。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新疆众和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新疆众和首次取得发行人

股份之日起 36个月及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以孰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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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届满后，新疆众和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八）国风投创新基金 

1、基本情况 

根据国风投创新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截至本方案出具日，国风投创新基金

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国风投创新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MAC0BYH42N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4 号 2 幢 1 层 A2111 室 

法定代表人 黄杰 

注册资本 2,480,000 万元人民币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 2022-10-08 

营业期限 2022-10-08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国风投创新基金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国风投创新基

金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国风投创新基金已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

案编码为 SXY047，备案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27 日，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国风投

创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风投创新管理”）。 

2、股权结构 

根据国风投创新基金提供的股权结构并经核查，国风投创新基金的股权结构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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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国风投创新基金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其上层自然人股东不存在不适合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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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国风投创新基金提供的相关资料，截至本方案出具日，中国国有资本风

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风投基金”）直接持有国风投创新基金 50%

的股权，为国风投创新基金的控股股东。国风投基金的控股股东为国新（深圳）

投资有限公司，国新（深圳）投资有限公司系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国新”）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国风投创新基金的确认，截至本方案出具日，中国国新通过其全资子公

司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国风投创新管理 80%的股权，上海诚之

鑫企业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国风投创新管理 10%的股权，中建材联合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国风投创新管理 5%的股权，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国风投创新管理 5%的股权；中国国新为国风投创新管理的间接控股股东。 

国务院国资委持有中国国新 100%的股权，因此国务院国资委为国风投创新

基金的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8 月 18 日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七

次会议上作出的“设立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用于支持创新型企业包括小微企

业”的重要指示，国务院国资委发起并授权中国国新牵头设立中国国有资本风险

投资基金。2016 年 8 月，经国务院批准、国资委批复（国资评价[2016]836 号），

同意由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新”）发起设立中国国有资

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风投基金”）。国风投基金成立于 2016

年 8 月，总规模 2,000 亿元，首期规模 1,020 亿元。 

国风投基金的管理人为国新风险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

风投），由中国国新穿透 100%持股，董事长及董事会相关成员均由中国国新委

派，并在决策机构中拥有否决权。国新风投党建工作、日常管理、风险管控、监

督评价等制度机制纳入中央企业整体管理体系，并在中国国新并表。 

国风投基金始终以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央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为宗旨，以前瞻性、战略性、基础性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化为重点，

充分发挥基金的资本优势、机制优势、人才优势，积极构建以中央企业为重点、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1257802886911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1257802886911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735315119806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95420231114359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95420231114359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75240478263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75240478263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9091116547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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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新型企业、覆盖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领域的投资布局，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创

造价值，在服务国资央企中开拓市场，积极助力国资央企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

制、安全支撑作用，逐步将国风投基金打造为科技自立自强的投资引领者。国风

投基金的投资方向为符合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方向的项目和属于国家鼓励和促进

发展领域的项目。 

综上，国风投基金属于《中央企业基金业务管理办法》第三条“中央企业管

理基金”，并符合国家级基金的相关标准。 

2022 年 6 月，经中国国新董事会审议，同意国风投基金下设公司制子基金

国风投创新基金，国风投创新基金作为国风投基金接续运营的基金主体。国风投

创新基金在架构上属于国风投基金的子公司，对外以“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

金”的名义开展投资运营。2022 年 10 月，国风投创新基金由国风投基金发起设

立，由各股东合资设立公司（国风投创新管理）担任管理人。基金旨在围绕国家

战略布局，注重前瞻性研究，专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细分领域，重点投向“硬

科技”领域和“卡脖子”环节，与国新系基金、国新下属其他板块的业务协同，强化

项目获取及投后赋能；与央企在重点领域的深入合作，紧抓央企改革和产业升级

过程中的投资机遇，致力于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回报，同时通过多元化资产配置

策略平滑股东现金回报需求。 

国风投创新基金为国风投基金的下属基金，具体情况如下： 

从控制权角度，根据中国国新 2022 年 6 月召开的董事会之决议，国风投创

新基金是国风投基金经中国国新同意下设的公司制子基金，在架构上属于国风投

基金的子公司。 

从收益权角度，国风投基金直接持有国风投创新基金 50%的股份，为国风投

创新基金的控股股东，享有国风投创新基金的 50%收益。国风投创新基金的其他

股东分别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及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国风投创新基金 20.16%股份、

19.76%股份及 10.08%股份，国风投基金为国风投创新基金股东中收益最高的股

东，且享有的收益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股东。 

从基金管理人角度，根据国风投创新基金《公司章程》的约定，国风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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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根据《委托管理协议》担任国风投创新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国风投创新管理

的股东海南顺芯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转让其持有的国风投创新管

理的全部股权给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前述股权转让完成后，中国国新通

过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国风投创新基金的管理人国风投创新管

理 80%的股权，为国风投创新管理的间接控股股东。同时，国风投基金的基金管

理人是国新风险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也为中国国新控制企业。因此，国

风投创新基金的管理人与国风投基金的管理人均受中国国新控制。 

从基金决策角度，根据国风投创新基金的《公司章程》，国风投创新基金设

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作为基金对外投资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

有权决定基金的对外投资事项。投委会由 5 名委员组成，其中，国风投基金委派

2 名委员；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委派 1 名委员；中建材联

合投资有限公司委派 1 名委员；国风投创新基金的管理团队委派 1 名委员，主席

委员由国风投基金委派的委员担任。因此，国风投基金实际可以影响投委会中 3

名委员的投票结果。 

从经营管理角度，国风投创新基金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国风投创新管理

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国风投基金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均由黄杰担任。国风投

创新基金设总经理一名，由国风投基金推荐，负责主持国风投创新基金的经营管

理工作。国风投创新管理作为国风投创新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受其委托进行

基金管理事务的执行。 

国风投创新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决策已取得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国风投基金的同意。 

此外，国风投创新基金已参与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930.SH）、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001391.SZ）、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

有限公司（688146.SH）、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301638.SZ）

等 IPO 战略配售。 

综上所述，国风投基金属于国家级基金，国风投创新基金作为国风投基金下

属基金，属于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的下属基金，符合《实施

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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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国风投创新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核查，国风投创新基金与发行人、主

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国风投创新基金已承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其账户合法募集资

金，且符合其关于募集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国风投创新基金为本次配售证券的

实际持有人，除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募集外，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

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国风投创新基金提供的 2024 年度审计报告、

2025 年 9 月财务报表，国风投创新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

战略配售协议所约定的认购金额。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国风投创新基金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国风投创新基金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

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四、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及配售资格 

（一）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

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主承销商认为，本次战略配售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一条关于参与发行人

战略配售投资者选取标准的规定。 

（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 

1、中证投资 

经核查，中证投资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  

中证投资出具《关于有研金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事宜的承诺函》，承诺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全资

子公司，为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条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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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条规定的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承诺本次战略配售认购证券资金来源为

中证投资自有资金，符合本次战略配售投资方向及用途，且该等资金投资于本次

战略配售符合中证投资关于自有资金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承诺中证投资为本次

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承诺中证投资已开立

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证券，并与自营、资管等其他业务的证券有效隔离、分别

管理、分别记账，未与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作，开立的专用证券账户仅用于在限

售期届满后卖出或者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向证券金融公

司借出和收回获配证券，不会买入股票或者其他证券，因上市公司实施配股、向

原股东优先配售股票或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增股本的除外；承诺中证投资不会利

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

求发行人控制权；承诺中证投资作为战略投资者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上发

行与网下发行，承诺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证券。 

根据上述承诺函并经核查，中证投资作为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以及《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条

和第四章科创板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

和配售条件相关规定。 

2、航宇科技、光韵达、三角防务、中兵投资、电控产投、新疆众和 

经核查，航宇科技、光韵达、三角防务、中兵投资、电控产投、新疆众和已

分别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 

航宇科技、光韵达、三角防务、中兵投资、电控产投、新疆众和已分别出具

《关于参与有研金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的战略配售的承诺函》，承诺其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

购数量的发行人证券，符合《首发承销细则》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

标准、配售资格的要求的规定，不存在不适合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承诺本

次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该等资金投资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关

于自有资金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且已履行完毕内外部决策程序；承诺其为本次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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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情形，不存在受托参与或者以本主体作为平台募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情况；承诺其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最终由大型企业享有或承担；

承诺其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上发行和网下发

行。  

根据上述承诺函并经核查，航宇科技、光韵达、三角防务、中兵投资、电控

产投、新疆众和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以及《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

条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相关规定。 

3、国风投创新基金 

经核查，国风投创新基金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 

国风投创新基金已出具《关于参与有研金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战略配售的承诺函》，承诺其作为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

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

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证券，符合《首发承销细则》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

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的要求的规定，不存在不适合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承

诺本次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来源为其账户合法募集资金，该等资金投资于本次战略

配售符合其关于募集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且已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承诺其为

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除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募集外，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

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承诺其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上发行和网下。 

根据上述承诺函并经核查，国风投创新基金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以及《首发承销细则》

第四十条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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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是否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情

形 

《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实施战略配售的，

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上市

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

补偿；（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

作为条件引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发行人承诺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证

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

战略配售的除外；（五）除本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证券，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

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

行为。”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配售协议，发行人、主承销

商、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分别出具的承诺函，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配售证券不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六、券商律师对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券商律师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管理办法》《首发承销细则》等法律法规

规定；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

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

其配售股票不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七、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综上，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

格符合《承销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选取标准及配售资格的规定；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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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承销业务

规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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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有研金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的签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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